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呼县政办〔2024〕5号

关于印发《呼图壁县2024年水量分配方案》
的通知

各农牧区乡镇（场），各有关单位：
《呼图壁县2024年水量分配方案》已经县人民政府研究同意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严格落实水资源管理要求，抓好各项工作落实。

附件：1.呼图壁县2024年水量分配方案
2.呼图壁县2024年度第一产业（农田灌溉、林地灌
溉、庭院灌溉、渔业养殖）用水量分配表
3.呼图壁县2024年度第三产业（居民生活、畜禽养
殖、公共事业、公共绿化）用水量分配表
4.呼图壁县2024年度各产业（一产、二产、三产）
用水量分配总表


呼图壁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       
2024年3月5日           




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抄送：县委办、人大常委会办、政协办，存档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呼图壁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 2024年3月5日印发  
附件1
呼图壁县2024年水量分配方案

为贯彻落实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，优化水资源配置，促进水资源可持续利用，根据《昌吉州用水总量控制方案》，结合县域实际，特制定本方案。
一、指导思想
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治水工作的重要论述精神，坚持节水优先，以水定规模、以水定产业、以水调结构，落实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，深入推进县域节水型社会达标建设行动，加快产业结构调整和用水方式转变，把节水贯穿于经济社会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全过程，科学谋划水资源配置战略格局，以水资源可持续利用支撑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、高质量发展。
二、工作原则
（一）节水优先，高效利用。坚持把水资源作为最大的刚性约束，以水定地、量水而行、因水制宜，优化产业结构和用水结构，推动用水方式由粗放型向节约集约型转变，不断提高用水效率和效益。
（二）合理分水，有效用水。落实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，全面分解落实用水总量、地下水开采控制指标，严格执行用水定额标准，积极落实轮次控制用水，强化取用水的过程管理和动态监控，坚决抑制不合理用水需求。
（三）优化配置，市场调节。科学区分水量配置主次目标，在保障各族群众生活和基本生态用水的前提下，统筹其他行业用水。充分发挥市场对水资源的配置作用，建立以效益驱动水权的流转模式，以水资源高效利用推动县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。
（四）依法治水，科学管水。依法加强涉水活动的监督，规范和约束用水户取用水行为，不断提高水资源管理的科学化、法治化水平。牢固树立绿色发展理念，把生态保护与水资源开发利用和节约保护有机结合，强化生态治水理念，促进人水和谐相处。
三、水量配置
依据用水总量控制指标和用水定额，围绕年度各产业结构调整目标和重点任务进行水量配置。
（一）用水指标
2024年，全县用水总量控制指标40396.4万m3，其中：地表水用水量上限指标23682.6万m3，地下水开采量上限指标15992.2万m3，中水上限指标721.6万m3；第一产业用水上限指标36121.4万m3，第二产业用水上限指标1741万m3，第三产业用水上限指标2534万m3。
（二）配置原则
1.坚持总量控制、定额管理的原则。全县用水总量控制以地表水监测点和地下水远程计量设施为准。
2.坚持基本用水优先、公平与效率兼顾的原则。优先保障基本生态和城乡生活用水，重点保障粮食种植用水，统筹保障其他农业作物灌溉用水，尽可能满足工业发展用水，协调分配其他生态用水。
3.坚持全面覆盖、分片管理的原则。以行政区域和管辖范围为单元，实行“片区网格化”管理模式，将全县合理划分为10个片区网格（即县属、大丰镇、五工台镇、园户村镇、二十里店镇、雀尔沟镇、石梯子乡、种牛场、家庭农场、乌昌石汗阔勒牧场）。
4.坚持下管一级、逐级分配的原则。水量由县人民政府分配到各片区网格（控制单元），各片区网格再结合各自实际分配到每一亩地、每一眼井。
5.坚持先地表水、后地下水的原则。实行地表水、地下水统一调度，可供的地表水优先配置，最大限度地减少地下水开采。
6.坚持政府调控与市场机制相结合的原则。实行差别化阶梯水价政策，推行“节奖超罚”，以经济杠杆促进水资源的配置最优化和效益最大化。
（三）配置方法
结合昌吉州下达的用水控制指标和县域实际，按照第一、二、三产业进行水量配置，具体指标如下：
第一产业（农田灌溉、林地灌溉、庭院灌溉、渔业养殖）：水量配置指标确定为36121.4万m3（含中水）。
第二产业（工业、火电、建筑）：水量配置指标确定为1741万m3。
第三产业（城乡生活、畜禽养殖、公共事业、城镇公共绿化等）：水量配置指标确定为2534万m3。
1.第一产业用水量配置
（1）农田灌溉用水量配置。全县2024年农田灌溉用水指标核定为29366万m3，其中：地下水11293.2万m3、地表水18072.8万m3。按照“以水定地、量水而行”的原则，2024年全县农业控制性灌溉面积为95万亩以内。
大丰镇：农田灌溉用水水量配置指标确定为3897.4万m3，地下水1321.8万m3、地表水2575.6万m3，农业控制性灌溉面积126521亩。
五工台镇：农田灌溉用水水量配置指标确定为5194.9万m3，地下水1273.4万m3、地表水3921.5万m3，农业控制性灌溉面积168639亩。
园户村镇：农田灌溉用水水量配置指标确定为3302万m3，地下水932.6万m3、地表水2369.4万m3，农业控制性灌溉面积107192亩。
二十里店镇：农田灌溉用水水量配置指标确定为4155.3万m3，地下水1266.5万m3、地表水2888.8万m3，农业控制性灌溉面积134893亩。
雀尔沟镇：农田灌溉用水水量配置指标确定为1190.8万m3，地下水239.5万m3、地表水951.3万m3，农业控制性灌溉面积35815亩。
石梯子乡：农田灌溉用水水量配置指标确定为2814.5万m3，均为地表水，农业控制性灌溉面积81535亩。
国有林管理中心：农田灌溉用水水量配置指标确定为422.9万m3，地下水211.5万m3、地表水211.4万m3，农业控制性灌溉面积13730亩。
种牛场：农田灌溉用水水量配置指标确定为3548.2万m3，地下水1281.1万m3、地表水2267.1万m3，农业控制性灌溉面积115184亩。
乌昌石汗阔勒牧场：农田灌溉用水水量配置指标确定为434.1万m3，均为地下水，农业控制性灌溉面积14969亩。
农场管理中心：农田灌溉用水水量配置指标确定为4192.5万m3，地下水4119.3万m3、地表水73.2万m3，农业控制性灌溉面积144164亩。
林草综合行政执法大队：农田灌溉用水水量配置指标确定为143.8万m3，均为地下水，农业控制性灌溉面积4958亩。
农职校（东泉干校）：农田灌溉用水水量配置指标确定为69.6万m3，均为地下水，农业控制性灌溉面积2400亩。
（2）林地灌溉用水量配置。全县2024年林地灌溉用水指标为5829万m3，其中：地下水999.8万m3、地表水4107.6万m3、中水721.6万m3。
（3）庭院灌溉用水量配置。全县2024年庭院灌溉用水指标为340.5万m3 ，其中：地下水202.9万m3、地表水137.6万m3。
（4）渔业养殖用水量分配。全县2024年渔业养殖用水指标为585.9万m3，其中：地下水202.7万m3、地表水383.2万m3。
2.第二产业用水量配置
含加工制造业、建筑业及热电产业等，因工业用水大部分为集中供水厂统一供水，则不作细化分解。
3.第三产业用水量配置
（1）居民生活用水量配置。全县2024年城乡居民生活用水指标核定为651.2万m3，其中：地下水517.6万m3、地表水133.6万m3。
（2）畜禽养殖用水量配置。全县2024年畜禽养殖用水指标核定为966.1万m3，其中：地下水620.5万m3、地表水345.6万m3。
（3）公共事业用水量配置。全县2024年公共事业用水指标核定为310.8万m3，其中：地下水231.4万m3、地表水79.4万m3。
（4）城镇公共绿化用水量配置。全县2024年城镇公共绿化用水指标核定为505.9万m3，其中：地下水404.7万m3、地表水101.2万m3。
（5）矿区生活用水量配置。全县2024年矿区生活用水指标核定为100万m3，均为地表水。（按照各煤矿水资源论证报告结论予以分配）
四、保障措施
（一）加强领导，强化协作。建立水量配置方案落实的协调配合机制，各片区要齐抓共管形成合力，将水量配置工作落到实处。坚持统一管理，分级负责，进一步健全“县水利局—片区网格—用水户”三级水量分配管理机制，各片区网格按照水量配置方案负责组织好“责任区域”各用水户的水量分配及执行工作，同时贯彻落实好相关政策、制度、办法等，确保水量配置工作顺利进行。
（二）明确目标，压实责任。水量分配方案的落实按照片区网格管理的原则，实行“一把手”负责制，同时采取逐级签订目标责任书的办法明确责任主体，严格落实目标责任考核制度。对在水量配置方案落实过程中违规和不执行有关规定的单位或个人，将严肃追究责任，以问责问效倒逼责任落实。
（三）调整结构，提高效率。县农业农村局要适时指导各乡镇调整种植结构，全面推进以水定结构、以水定布局和以水定规模的结构调整模式；同时要把农牧民节水技术培训作为种植业结构调整的基础性工作，适时指导农牧民群众落实各项节水措施，进一步提高用水效率。各农牧区乡镇、各农业生产单位要在维护好已建渠灌、滴灌等灌溉设施和设备的基础上，具体抓好结构调整计划的落实工作。各村（场、队）要积极做好以水定植、以水调结构的协调工作，做好以地表水灌溉为主、地下水灌溉为辅的用水调度计划。
（四）推进改革，提升效益。严格执行水权水价改革的相关政策规定，认真落实农业差别水价和超定额累进加价制度，以价格杠杆撬动农业产业结构调整，调动自主节水和自律节水的积极性，推动有限水资源向高效益产业转移。各农牧区乡镇、各农业生产单位要进一步加强灌溉管理工作，严格执行水价政策，做到程序严谨，保证灌溉秩序稳定。
（五）规范程序，强化管控。严格执行最严格的水资源管理制度，规范“片区网格—县水利局—县人民政府”自下而上的用水核查审批流程，实行水资源的精细化管理和严格的过程性控制，建立和完善水量配置和用水统计台账，提高水量配置的公开透明度，同时充分体现水权享有人的参与权、知情权和监督权。
（六）严格执法，化解纠纷。积极完善水事案件防范控制体系，严厉打击非法取水和破坏计量设施等行为，通过严格的水行政执法有效保证取用水秩序规范。各片区网格应认真对待群众信访和水事纠纷，做到在第一时间迅速反应、及时调查、果断处理，使水事矛盾纠纷消除在萌芽状态，确保年度水量配置方案落到实处。
（七）加强宣传，正确引导。水量分配及落实工作量大、涉及面广、要求高，关系到各行各业的切身利益。各网格片区、各相关单位要对水资源合理分配利用、节水型社会建设、水权水价改革等进行全方位、多角度地宣传和深层次、立体化地解读，增强社会各界的水资源忧患意识和节约意识，营造良好的舆论氛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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